附件二：评分办法
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
评审总分值由价格部分、技术部分二部分组成，总分值100分。在本项目中价格部分（评审报价）所占分值30分；技术部分部分（价格部分除外）所占分值为70分。

评审小组将根据资格审查、符合性审查且响应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，按照最终报价的价格分、技术部分等进行综合评估，在对各评委分值汇总时，以算术平均值为各供应商得分，以评审最终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第一成交候选人，本项目有两次报价环节（投标文件中的价格为第一次报价，现场商谈后进行第二次报价）。

1.评审计算方法

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＝技术部分得分+价格部分得分

1.1 价格部分：30分

以最终报价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报价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报价得分=（评审基准价/有效的报价）×30
1.2技术部分部分：70分

注：最终报价超出采购预算价的，按无效标处理。

附表1：资格性评审表

	审查内容
	审查因素
	审查标准

	资格审查标准
	主体
	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。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，自然人的身份证明（适用于自然人参加投标情形）；
审查要求：响应文件中附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证明或其他证明。

	
	
	须在“云南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”（http：//www.zcygov.cn）注册登记。

审查要求：如查询没有入住或注册审查不予通过。

	
	资格承诺
	供应商自行承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的相关要求。
审查要求：响应文件中附承诺。

	
	信誉承诺
	承诺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 中未被列入：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在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(www.ccgp.gov.cn) 中未被列入：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 

审查要求：响应文件中附承诺，如查询有相关记录资格审查不予通过。

	
	关联性承诺
	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；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
审查要求：响应文件中附承诺函。


附表2：符合性评审表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1
	报价
	只能在采购预算范围内报价，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，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。

	2
	响应文件密封、签署、盖章
	响应文件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有效；响应文件签字或盖章齐全，密封完好。

	3
	响应文件
	符合法律、法规和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。


附表3:综合评分表
	1
	投标报价

（30分）
	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最后评审价）×30

注：①项目评审过程中，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。

②计算出的最后报价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③有效报价是指通过资格审查，有效性、完整性和响应程度审查供应商的报价。

④报价超出采购预算（最高限价）的，按无效标处理。

	2
	商务技术部分评审

(70分)
	服务方案及质量把控方案

（满分30分）
	（1）项目整体实施及质量把控方案全面、完整，条理清晰、层次分明、重点突出、针对性及操作性强，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，得21-30分。
（2）项目整体实施及质量把控方案较全面、完整，条理较清晰、针对性及操作性较强，基本能满足本项目需求的，得11-20分。

（3）有项目整体实施及质量把控方案，但内容有缺陷，针对性及操作性不强，不能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，得1-10分。

（4）无项目整体实施方案及进度计划的

	
	
	配送方案

(满分20分
	配送方案完整、具体，针对项目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进行详细的描述和承诺，切合实际，可行性的，得14-20分；

配送方案基本完整，针对项目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有描述和承诺，可行性一般，得7-13分；

配送方案不完整，有缺陷，可行性差，得1-6分；

未提供相关说明的得0分。

	
	
	售后服务方案(满分10分)
	售后服务及违约措施完整具体、有可行性的，得7-10分；

售后服务及违约措施基本完整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，得4-6分；

售后服务及违约措施不完善，有缺陷缺乏可行性的，得1-3分；
未提供的得0分。

	
	
	类似业绩

（满分10分）
	提供2023年1月1日至今类似项目的业绩。提供项目业绩的合同复印件或成交通知书。每个业绩得2分，满分为10分。



